
索引号：100001/2014-472356

文号：

统一登记号：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公开范围：面向社会

信息时效期：

签署日期：

登记日期：2014-07-08

所属机构：

所属主题：

发文日期：

公开责任部门：市电子政务信息中心

当前位置： 首页 > 政务公开 > 政策文件 > 市政府办文件 > 市政府办文件

浏览量：1126次

郴政办发〔2014〕23号关于印发《郴州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
管理办法》的通知

CZCR-2014-01022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部门管理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7月4日         

 

 

�郴州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以下简称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及时、准确、客观地向社

会提供权威的预警信息，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危害，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湖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湖南省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预警信息的制作、审签、发布、接收、传播应遵守本办法。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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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社会安全事件的预警信息发布适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没

有规定的，参照本办法实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预警信息，是指可能发生，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可以预警的自然灾

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按照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预警

信息级别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

预警信息的分级标准按各级各类应急预案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应遵循政府组织、部门承担、分级管理、属地为主、及时无偿、责

任共担的原则，实行预警信息统一发布制度，通过政府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发布。市突发

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设在市气象局。�

第五条  预警信息制作单位应当确保预警信息通俗易懂，有效引导公众防灾避险。�

预警信息内容应包括制作单位、发布时间、突发事件的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

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渠道等。�

第六条  制作的预警信息需经审签，方可送本级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具体如下：�

（1）Ⅰ级预警信息报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审签；�

（2）Ⅱ级预警信息报本级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审签；�

（3）Ⅲ级、Ⅳ级预警信息由制作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

第七条  社会影响较大、易引起公众恐慌的预警信息发布，须报市人民政府批准。严重威胁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环境安全或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破坏的预警信息发布，须报省人民政府

批准。特别紧急的预警信息，可减少审批环节，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

第八条  预警信息制作单位，登录本级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录入拟发的预警信息，同时将审签

文件送达本级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确认后，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发布

后，预警信息制作单位应根据事态发展，及时调整或解除预警，并将调整或解除意见及时送达本

级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第九条  发布Ⅳ级以上预警信息时，预警信息制作单位应送本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事机构备

案；发布Ⅱ级以上预警信息后,当地人民政府应及时向同级军事机关和可能受到危害的相关地区人

民政府通报。�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预警信息接收、传播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重点针对乡村、社

区以及学校、医院、旅游景点、交通枢纽、工矿企业、建筑工地、城市公园、燃气站场等人员密

集区和其他重点区域，增设必要的预警信息接收与传播设施。�

第十一条  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接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的预警信息后，应做好预警信息

在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传播工作，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第十二条  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各部门、各单位通过郴州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发布平台、市政府门户网站、郴州广播电台、郴州电视台、郴州日报、手机短信、人防警报网等

途径向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各级各有关部门应予以支持。



分享：   

第十三条  市气象局负责全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会同有关

部门和单位按照国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要求，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加快推进郴州市突发事件预

警信息发布平台建设，研究制定预警信息统一发布的流程，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县有机衔接、规范

统一、快捷高效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

承担预警信息发布职能的各部门和单位，应做好与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的衔接，建立

健全发布工作机制，充分利用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

第十四条  各级广电、新闻出版、通信等主管部门，应协调指导新闻媒体、网站、电信运营企

业等与当地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形成预警信息快速发布的“绿色通道”，确保多途

径、多手段在第一时间无偿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广电部门应当认真做好全市预警信息广播电视传播体系的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加

快应急广播系统建设，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统筹推进“村村响”、农村高音喇叭和社区预警信息传播

系统等工程，努力提高预警信息的覆盖面和时效性。�

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切实承担社会责任，按照预警信

息发布要求建立完善预警信息响应机制和流程，快速、准确、权威、无偿播发或刊载预警信息。

电信运营企业应按照当地政府及委托部门要求，第一时间安排预警信息免费发送，并根据应

急需求，及时升级改造发送平台，提高预警信息发送效率。�

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有线广播等传播媒介的所属单位应按照预警信息发布要求，充分利用

新媒介技术，布设、升级或改造相应设施，落实专人负责有关工作，及时接收和发送预警信息。�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预警信息的宣传教育工作，教育引导公众主动自觉地从法定

渠道获取预警信息，更加有效地利用预警信息，切实增强社会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

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一）未经授权向社会发布或传播预警信息的；�

（二）编造并传播虚假预警信息，或明知是虚假预警信息仍然传播的；�

（三）擅自更改或不配合发布预警信息的；�

（四）违反预警信息发布管理的其他行为。�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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